报价单

项目名称：公司2026年度车辆保险服务采购项目
一、报价
	车辆类型
	自主定价系数
	备注

	燃油客车
	
	非营运
0.5≤自主定价系数≥1.5

	燃油货车
	
	

	新能源客车
	
	非营运。行业自律最低的自主定价系数，合同期内，监管机构或行业自律对新能源汽车自主定价系数进行调整的，则按照调整后的标准执行。

	新能源货车
	
	


1.本项目年度控制价约为人民币23万元（仅供参考，具体金额以最终实际投保车辆数及保险方案为准）；
2.交强险和车船税实行国家统一交通强制保险条款和标准费率，全国执行统一价格，投标人无须对该部分进行报价，但费用包含在项目控制价中；
3.商业险保费＝基准纯风险保费/（1－附加费用率）×无赔款优待系数×交通违法系数×自主定价系数。
（1）基准纯风险保费参照由中国精算师协会统一制定、颁布并定期更新的《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产品基准纯风险保费表（2020版）》执行，投标人无须对该系数进行报价；
（2）附加费用率为行业统一，投标人无须对该系数进行报价；
（3）无赔款优待系数参照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拟定的《机动车商业保险无赔款优待优化方案（2020版）》（中保协发〔2020〕51号）执行，投标人无须对该系数进行报价；
（4）交通违法系数费率调整方案参照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拟订的费率基准（费率基准编号为F2015103）执行，投标人无须对该系数进行报价；
★（5）本项目报价主要针对自主定价系数。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现更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的《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实施车险综合改革指导意见的通知》（银保监发〔2020〕41号）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扩大商业车险自主定价系数浮动范围等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23号），自主定价系数调整范围为[0.5,1.5]。投标人报价必须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现更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深圳监管局）要求，如有违反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6）针对新能源汽车（非营运客车/非营运货车），投标人须为行业自律最低自主定价系数，合同期内，监管或行业自律对新能源汽车自主定价系数进行调整的，按照调整后的标准予以执行。
二、保险方案
	序号
	险种
	额度
	

	1
	交强险
	按国家规定执行
	

	2
	车船税
	按国家规定执行
	

	3
	商业险
	机动车损失保险 绝对免赔额0元
	按国家规定执行
	

	
	
	第三者责任保险
	200万元
	

	
	
	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驾驶人
	50万元
	

	
	
	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
	10万元/座*4座
	

	
	
	附加医保外医疗费用责任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
	200万元
	


[bookmark: _GoBack]三、服务要求
1.承保服务
（1）中标人须指派服务专员提供保险购买、出险定损、理赔、结算等全过程服务；
（2）中标人须提供7×24小时热线电话，受理采购人咨询及处理各类事故报案，并在10分钟内完成首次调度；
（3）中标人须提供通过线上查询承保理赔数据服务，采购人可通过该系统查询所投保的每辆车的投保、出险、理赔等数据；
（4）对于采购人的报废车辆，中标人应在收到采购人提供的盖章申请材料之日起对报废车辆进行退费处理。
2.理赔服务
（1）中标人须提供全天候24小时查勘定损服务，查勘人员在接到查勘调度任务后，应在10分钟内主动与报案人取得联系，初步了解案件情况，确认具体的出险地点或引导客户进行线上自助理赔操作；经初步判断需进行现场查勘的，立刻调派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优先安排定损人员到修理厂进行定损，并承诺时限（深圳市内理赔人员应于30分钟内赶到现场；广东省内其他市县应于2小时内赶到现场或直接委托当地本系统保险机构理赔人员30分钟内赶赴现场；如因恶劣天气、交通阻塞、路途遥远等原因无法按时到达查勘地点的，查勘人员应按照自行承诺的到达时限内主动与报案人沟通，协商变更查勘现场的时间）；
（2）单方纯车损事故，车辆能正常行驶，可通过线上完成查勘；
（3）采购人内部车辆发生碰撞，中标人须承担保险责任，由责任方报案，无责方无须报案；
（4）中标人须允许采购人自主选择维修厂进行事故车辆的维修；
（5）投保车辆出险导致全损，赔付金额不低于同款车辆的同期实际价值且不低于车辆的投保价值；
（6）中标人保证采购人获得优先服务权利，并说明特别针对采购人车辆所安排的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及保险快速理赔程序，对电子网络化理赔服务做出具体的措施并宣导；用车单位通过修理厂渠道而非保险经纪人向中标人进行索赔时，中标人也应当按照公务车辆事故进行快速处理；
（7）当发生估计损失超过3万元，且采购人暂时无法提供索赔手续而明显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之内的案件，投标人须应采购人的要求提供预赔服务；
（8）轻微人伤案件，责任无争议，经中标人查勘认可后，双方现场协商赔付，提供协议调解书及其收据正常赔付，无须报交警；
（9）当发生三者人伤的保险事故，中标人须提供全程保险咨询服务（相关费用包含在总报价中），并指定具有专业处理伤人事故丰富经验的人员作为本项目核损专员，并对事故中的伤者的抢救费进行相应额度的垫付；
（10）发生车上人员及第三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事故，损失金额在3000元以下的案件免现场查勘；
（11）发生事故后，若就赔偿结果无法达成一致，中标人须同意并认可采购人聘请的其他专业机构进行的损失鉴定，产生的鉴定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12）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时，采购人责任份额内已确定的损失可由中标人依据保单条款约定计算赔款并直接支付三者；
（13）为减少因矛盾和纠纷，投标人应当设置合议赔付方案，合议赔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1）项目保险责任存在争议的；2）虽保险责任不存在争议，但案件产生负面社会舆论影响的；3）维修机构、修理项目、方式和费用等双方存在争议的；4）营运车辆提出的误工费赔付；5）采购人要求的其他情形。投标人应当详细列明合议赔付适用的情形、解决方案及额度；
（14）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详细列明不同险种不同赔案所需的资料以及赔案定损、结案赔付时限承诺，并明确服务过程未依据服务承诺及时限的保证措施及罚则。具体包括：
1）明确索赔单证：在投标文件中明确各不同险种不同类型案件采购人需提供的索赔资料，所需索赔资料需合情合理合法；
2）采购人提供索赔资料不完整的，中标人应及时一次性告知补充材料、后续理赔流程及相关注意事项等必要信息；
3）赔款支付：①对于核定属于保险责任的理赔案件，中标人应依据保险合同与客户协商赔偿金额，并自达成之日起10内赔付，赔款成功支付后，应及时告知采购人；②对于核定属于保险责任，但赔偿金额不能确定的理赔案件，中标人应自收到赔偿请求及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60日内，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确定的数额先予以支付。中标人最终确定赔偿保险金的数额后，应支付相应的差额；③对于核定不属于保险责任的理赔案件，保险公司应自核定之日起3日内发出拒赔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15）中标人应为本项目提供保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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